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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校本课程立项建设申报工作的通知 
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内涵建设，深化我校教育教学改革，建设优质课程资源，创新

我校远程开放教育、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特色。经研究，决定启动我校校本课程立项建

设申报工作，现就申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1．我校远程开放教育、高职教育各专业课程均可申报； 

2.申报课程原则上有一定的建设基础，校级重点课程、校企合作开发课程、依托

教改项目开展建设的课程可优先申报； 

3.鼓励能体现专业培养特色、有利于学生综合素养提高、可通过第二课堂实施的

新建课程参与申报立项建设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.申报课程的改革与建设整体思路清晰，能体现远程开放教育、高职教育思想和

教育理念，体现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，促进教学质量提高。 

2.申报课程的教学团队应拥有 1位以上（含 1位）主讲教师。专业课程的建设团

队鼓励专兼结合、拥有一定比例的双师型教师。 

3.申报课程的教学条件有保障，教学资源有基础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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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教师本人自主申报，向所在学院提交申报材料。各学院对申报材料初审后向教

务处择优推荐； 

2.教务处对申报材料进行预审； 

3.教务处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，对通过预审的申报项目进行立项评审； 

4.教务处根据专家评审意见，研究确定立项建设项目入围名单，报学校审核通过

后由学校发文公布。 

四、提交材料 

申报材料以学院为单位统一提交，需提交以下申报材料： 

1.《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校本课程立项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提交电

子文件和纸质材料一份（学院盖章）； 

2.《常州开放大学、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校本课程立项建设申报表》（附

件 3）提交电子文件和纸质材料一式三份（院长签字、学院盖章）； 

3.申报佐证材料（电子材料） 

五、其他说明 

1.各学院推荐课程至少 2门。 

2.各学院要认真做好申报材料的审核和择优推荐工作。 

3.申报材料提交截止时间：2016 年 2 月 28 日。 

4.申报工作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薛盟睦，联系电话：0519-86698220 

邮箱：384449456@qq.com； 

 

附件 1：校本课程立项申报汇总表 

附件 2：校本课程管理办法 

附件 3：校本课程立项建设申报表 

附件 4：校本课程评价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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